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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元生物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5月21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临港新片区沧海路3888号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2

普通股股东人数 5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242,920,090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242,920,09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37.5204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37.520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潘讴东先生主持，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

及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及《和元生物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相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41,764,472 99.5242 1,155,618 0.4758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41,763,876 99.5240 1,156,214 0.4760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41,764,472 99.5242 1,155,618 0.4758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41,763,876 99.5240 1,156,214 0.4760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41,452,210 99.3957 1,467,880 0.6043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41,756,472 99.5209 1,163,618 0.4791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41,764,472 99.5242 1,155,618 0.4758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预计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4,938,080 92.8194 1,155,618 7.1806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5,127,882 98.1536 1,225,116 1.8464 0 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34,367,112 96.4790 1,275,712 0.5251 7,277,266 2.9959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6

《 关 于

〈2023 年 度

利润分配方

案〉的议案》

12,850,080 91.6965 1,163,618 8.3035 0 0.0000

7

《关于续聘

2024年度审

计机构的议

案》

12,858,080 91.7536 1,155,618 8.2464 0 0.0000

8

《关于预计

2024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

的议案》

12,858,080 91.7536 1,155,618 8.2464 0 0.0000

9

《关于 2024

年董事 、 监

事、高级管理

人员薪酬方

案的议案》

12,788,582 91.2577 1,225,116 8.7423 0 0.0000

10

《关于提请

股东大会授

权董事会办

理以简易程

序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

相关事宜的

议案》

5,460,720 38.9670 1,275,712 9.1033 7,277,266 51.9297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10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本次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除议案10以外均

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本次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2、议案6、7、8、9、10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议案8关联股东潘讴东、王富杰、夏清梅、殷珊、杨兴林、额日贺、潘俊屹、上海讴立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上海讴创企业管理

咨询中心（有限合伙）、上海檀英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乐永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乾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进行了回避表决；议案9关联股东潘讴东、王富杰、夏清梅、殷珊、杨兴林、额日贺、潘俊屹、贾国栋、徐鲁媛、由庆睿、上海讴立投资

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上海讴创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进行了回避表决。

4、本次股东大会分别听取了各独立董事的《2023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金茂律师事务所

律师：茅丽婧、马也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

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未有股东提出临时提案，会议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

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和元生物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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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百亚卫生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第二个行权期行权结果暨股份上市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行权的股票期权简称：百亚JLC1，期权代码：037210；

2、本次股票期权行权价格：16.23元/份（调整后）；

3、本次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210,840份，占行权前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0491%；

4、本次行权的激励对象人数：236人；

5、本次行权股票上市流通时间为：2024年5月23日；

6、本次行权采用集中行权方式，股份来源为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行权后公司股权分布仍具备上市条

件。

重庆百亚卫生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3月22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

五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3月23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

成就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2）。 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已满足，将采取集中行权

方式行权。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以下简称“《激励计划（草

案）（修订稿）》” 或“激励计划” ）的相关规定，公司为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的激励对象办理了集中行权手

续，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概述

（一）股权激励计划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1、2021年11月30日，公司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和《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

权董事会办理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公司同日召开的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

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并对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 律师事务所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2、2021年12月1日至2021年12月10日，公司对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的姓名及职务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截至公示期满，公司监事

会未收到员工对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提出的异议。 2021年12月11日，公司披露了《监事会关于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公告编号：2021-055）。

3、2021年12月17日，公司召开的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和《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

权董事会办理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公司对内幕知情人及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在自查期间买卖公

司股票情况进行了核查，并披露了《关于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买卖公司

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公告编号：2021-058）。

4、2022年1月14日，公司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1年股票期

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和授予数量的议案》和《关于向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

次授予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监事会对调整后的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再次进行核实并发表了同意的意见。律师事务所出

具了法律意见书。

5、2022年1月21日， 公司披露了《关于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登记完成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2-006）、《关于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票期权首次授予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07）。首次授予股

票期权的登记日为2022年1月20日，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上市日为2022年1月24日。

6、2022年4月15日，公司召开的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公司2021年利润分配方

案为：以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3.00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7、2022年5月30日，公司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1年股票期

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监事会认为本次调整在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对公司董事会的授权范围内，调

整程序合法、有效，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造成实质性影响。 律师事务所出具了法

律意见书。

8、2023年3月23日，公司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股票期权与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除限售期部分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关于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

部分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关于回购注销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注销2021年股票

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关于调整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业绩考核指标的议案》。监

事会对上述议案进行了审议并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律师事务所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发布了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18）。

9、2023年4月6日， 公司披露了 《关于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注销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21），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本次注销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合

计459,240份，涉及激励对象438人事宜已于2023年4月4日办理完成。

10、2023年4月17日，公司召开的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

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调整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业绩考核指标的议案》《关于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

案》等。 公司2022年利润分配方案为：以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3.00元（含税），不送

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中的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3年4月25日，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于

2023年4月26日实施完成。

11、2023年4月18日，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除限售期部分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合计150,000股

已上市流通。

12、2023年6月12日，公司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1年股

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本次调整在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对公司董事会的授权范围

内，调整程序合法、有效，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造成实质性影响。 律师事务所出具

了法律意见书。

13、2023年6月27日，公司披露了《关于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3-030）， 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 公司已完成71名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929,000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手续。

14、2024年3月22日，公司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股票期

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关于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

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关于回购注销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注销2021年股票期权

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关于拟调整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监事会对上述

议案进行了审议并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律师事务所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15、2024年3月30日， 公司披露了 《关于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注销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19），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本次注销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合

计130,880份，涉及激励对象72人事宜已于2024年3月29日办理完成。

16、2024年4月11日，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合计507,750股已上

市流通。

17、2024年4月12日，公司召开的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

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等。 公司2023年利润分配方案为：以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5.50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中的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

为2024年4月23日，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于2024年4月24日实施完成。 公司发布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通知债权

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4）。

上述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及文件。

（二）已授予股票期权历次变动情况一览表

变动

日期

该次行权

数量

（份）

该次取消

期权数量

（份）

该次激励

对象减少

人数

（人）

该次变动后

期权数量

（份）

该次变动后

行权价格

（元/份）

该次变动后

激励对象人

数（人）

变动原因简要说明

2022 年 1

月14日

一 一 一 1,293,200 17.38 454 首次授予

2022 年 4

月27日

一 一 一 1,293,200 17.08 454 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

2023 年 4

月6日

一 459,240 47 833,960 17.08 407

47名激励对象因离职，尚未行

权的股票期权126,600份由公

司注销。

391名激励对象未达行权

条件的股票期权332,640份由

公司注销。

2023 年 4

月25日

一 一 一 833,960 16.78 407 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

2024 年 3

月30日

一 130,880 59 703,080 16.78 348

59名激励对象因离职，尚未行

权的股票期权116,960份由公

司注销。

13名激励对象，未在行权

期内行权的13,920份股票期

权予以注销。

2024年4

月23日

一 一 一 703,080 16.23 348 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

二、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说明

1、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进入第二个行权期的说明

根据《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公司2021年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为自首次授予日起24个月后的首

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予日起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行权比例为首次授予股票期权总量的30%。 公司本次激励计划股票

期权的首次授予日为2022年1月14日，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第二个行权期为2024年1月14日至2025年1月13日，本激励计

划的股票期权已于2024年1月14日进入第二个行权期。

2、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情况说明

根据《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规定，行权期内，必须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激励对象已获授的股票期权方可行权：

序号 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 条件成就情况

1

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①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

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②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

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③上市后最近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

利润分配的情形；

④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⑤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未发生前述任一情形， 满足

行权条件。

2

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①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②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③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

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④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⑤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⑥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激励对象未发生前述任一情形，

满足行权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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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

结合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为更好的实现激励效果，授予的股票期权的

行权安排分年度、分业务板块对公司的业绩指标进行考核，以达到业绩考核

目标作为激励对象当年度的行权条件之一。 本激励计划的行权考核年度为

2022-2024年三个会计年度，每个会计年度考核一次。

若股票期权激励对象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负责线上业务的员工， 其首

次获授的股票期权的各年度业绩考核目标如下表所示：

行权安排

业绩考核目标

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

2022年，以2020年线上业务营业收入为基数，线上业务营业收入增长

率不低于120%

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

2023年，以2020年线上业务营业收入为基数，线上业务营业收入增长

率不低于220%

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

2024年，以2020年线上业务营业收入为基数，线上业务营业收入增长

率不低于350%

注：上述“线上业务营业收入” 以公司经审计的合并报表中线上业务营

业收入为计算依据。

非线上业务员工首次获授的股票期权的各年度业绩考核目标如下表所

示：

行权安排

业绩考核目标

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

2022年，以2020年公司营业收入和净利润为基数，营业收入增长率不

低于45%，并且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40%

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

2023年，以2020年公司营业收入和净利润为基数，营业收入增长率不

低于55%，并且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18%

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

2024年，以2020年公司营业收入和净利润为基数，营业收入增长率不

低于85%，并且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35%

注：上述“营业收入” 以公司经审计的合并报表数值为计算依据；上述

“净利润”指经审计的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并以剔除考核期内公司

存续的股票期权及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产生的激励成本作为计算依据。

股票期权行权条件达成，则激励对象按照本激励计划规定比例行权，公

司为满足行权条件的激励对象办理行权事宜。若各行权期内，公司线上业务

营业收入未达到上述业绩考核目标，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负责线上业务的激

励对象对应考核当年计划行权的股票期权不得行权，由公司注销；若各行权

期内，公司当期营业收入和净利润未达到上述业绩考核目标，非线上业务员

工对应考核当年计划行权的股票期权不得行权，由公司注销。

（1）2023年线上业务收入748,

103,426元， 以2020年度线上业

务营业收入为基数，2023年度线

上业务收入增长率为387.63%，达

成线上业务员工的业绩考核目

标。

（2）2023年公司营业收入2,

144,145,687元， 以2020年度营

业收入为基数，2023年公司营业

收入增长率为71.43%， 达成非线

上业务员工的业绩考核目标。

（3）2023年度公司剔除股份

支付费用影响后的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42,074,546

元， 以2020年度净利润为基数，

2023 年 度 净 利 润 增 长 率 为

32.64%， 达成非线上业务员工的

业绩考核目标。

注：上述“营业收入” 以经公

司聘请的符合资质的会计师事务

所审计的合并报表所载数据为计

算依据。

上述“净利润” 是指经审计

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并剔除股份支付费用的影响。

个人绩效考

核结果

考评得分A 考评得分B 考评得分C

个人标准系数 100% 8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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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层面业绩考核要求：

在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达标的前提下， 公司将根据激励对象个人绩效考

核结果决定激励对象当年度的可行权数量。

计算方法：激励对象当年实际可行权的数量=激励对象当年计划可行权

的股票期权数量×个人标准系数

其中，个人绩效考核结果对应的个人标准系数如下：

第二个行权期可行权的348名激

励对象上一年度综合考评结果均

为A， 本次个人层面可行权比例

为100%。

综上所述，激励计划中规定的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的行权条件已成就，根据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相关授权，

公司董事会将按照相关规定办理首次授予部分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的相关行权事宜，并对未选择行权的股票期权进行注销处理。

三、本次实施的激励计划内容与已披露的激励计划存在差异的说明

1、公司董事会确认限制性股票授予日并发布《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后，由于激励对象离职或自愿放

弃的原因，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由568人调整为537人，其中股票期权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476人调整为454人，限制性股票

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92人调整为83人。激励计划中股票期权拟授予数量由168.98万份调整为163.12万份，其中首次授予的股票期

权由135.18万份调整为129.32万份；激励计划中拟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总数由326.56万股调整为320.56万股，其中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

票由261.25万股调整为255.25万股。

2、公司于2022年4月28日实施完成2021年年度权益分配方案，激励计划中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由17.38元/份调整为17.08元/份，

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由8.69元/股调整为8.39元/股。

3、2023年3月23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 以及2023年4月17日召开的2022年年度股东大

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业绩考核指标的议案》，公司调整了激励计划中非线上业

务员工公司层面2023年-2024年度业绩考核目标，同步调整《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 调整后的

具体情况如下：

非线上业务员工首次获授的股票期权的各年度业绩考核目标如下表所示：

行权安排 业绩考核目标

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

2022年，以2020年公司营业收入和净利润为基数，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

于45%，并且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40%

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

2023年，以2020年公司营业收入和净利润为基数，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

于55%，并且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18%

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

2024年，以2020年公司营业收入和净利润为基数，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

于85%，并且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35%

非线上业务员工首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的各年度业绩考核目标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期 业绩考核目标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2022年，以2020年公司营业收入和净利润为基数，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

45%，并且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40%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2023年，以2020年公司营业收入和净利润为基数，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

55%，并且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18%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除限售期

2024年，以2020年公司营业收入和净利润为基数，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

85%，并且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35%

4、公司于2023年4月26日实施完成2022年年度权益分配方案，激励计划中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由17.08元/份调整为16.78元/份，

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由8.39元/股调整为8.09元/股。

5、公司于2024年4月24日实施完成2023年年度权益分配方案，激励计划中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由16.78元/份调整为16.23元/份，

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由8.09元/股调整为7.54元/股。

除上述调整内容外，本激励计划其他内容与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一致。

四、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的行权安排

1、股票来源：本激励计划拟授予的标的股票为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增发的公司A股普通股。

2、本次行权的股票期权简称：百亚JLC1，期权代码：037210。

3、本次符合可行权条件的激励对象：348人

4、可行权股票期权数量：301,320份

5、本次可行权股票的行权价格：16.23元/份（调整后）

6、本次可行权数量分配情况：

姓名 职务

获授股票期权的

数量（份）

本期可行权数量

（份）

本次行权数量占

其获授数量的比

例

本次可行权数量占行

权前总股本的比例

剩余可行权数

量（份）

董事会认为需要激励的

对公司经营业绩和未来

发展有直接影响的其他

人员（348人）

1,004,400 301,320 30% 0.0702% 401,760

合计（348人） 1,004,400 301,320 30% 0.0702% 401,760

注：①因离职失去激励资格的激励对象及所涉股票期权数量未纳入上表统计范围内。

②公司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不含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7、本次可行权股票期权的行权方式：集中行权

8、可行权日：可行权日必须为交易日，且不得为下列区间日：

（1）公司定期报告公告前30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定期报告公告日期的，自原预约公告日前30日起算，至公告前1日；

（2）公司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10日内；

（3）自可能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发生之日或者进入决策程序之日，至依法披露后2个交

易日内；

（4）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它期间。

五、本次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安排及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1、本次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日：2024年5月23日

2、本次实际行权情况：

姓名 职务

获授股票期权的数量

（份）

本次行权数量（份）

本次行权占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已授予权益总量的百分比

董事会认为需要激励的对公司经营业绩

和未来发展有直接影响的其他人员（236

人）

702,800 210,840 30%

合计（236人） 702,800 210,840 30%

注：①已经注销的股票期权数量和本次放弃行权激励对象所涉及全部股票期权数量未纳入上表统计范围内。

②本次实际行权与可行权的差异是部分激励对象放弃行权，不行权部分之后将由公司按照程序再行向董事会申请予以注销。

3、本次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数量：210,840股

4、本次行权股票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无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参与本次行权。

5、本次行权后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类别

本次行权前

本次变动（股）

本次行权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965,750 0.22% 0 965,750 0.22%

首发前限售股 0 0.00% 0 0 0.00%

股权激励限售股 965,750 0.22% 0 965,750 0.22%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428,435,550 99.78% 210,840 428,646,390 99.78%

三、总股本 429,401,300 100.00% 210,840 429,612,140 100.00%

注：①部分数据计算时因四舍五入，故可能存在尾数差异；

②最终的股本结构变动情况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数据为准。

六、本次行权验资及股份登记情况

北京中名国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股票期权行权的出资款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验资报告》（中名国成增验

字【2024】第0005号）。截至2024年5月7日止，公司已收到符合条件的236名激励对象缴纳的行权资金合计人民币3,421,933.20元。本

次行权后，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429,401,300元变更为429,612,140元，股本总数由429,401,300股变更为429,612,140股。

公司已完成本次股票期权行权的登记手续，并取得了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证明文件。

七、行权专户资金的管理和使用计划及个人所得税缴纳安排

本次行权所募集的资金将全部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激励对象缴纳个人所得税的资金由激励对象自行承担， 所得税的缴纳采

用公司代扣代缴的方式。

八、本次股票期权行权对公司相关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1、对公司股权结构和上市条件的影响

本次行权对公司股权结构不产生重大影响，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会发生变化。 本次股权激励期权行权完成后，公司股权

分布仍具备上市条件。

2、对公司经营能力和财务状况的影响

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行权股票期权总量为210,840份，本次行权股票上市流通后，公司总股本将由429,401,300股增加至429,

612,140股，将影响和摊薄公司基本每股收益和净资产收益率，具体影响数据以会计师审计的数据为准。

3、选择集中行权模式对股票期权定价及会计核算的影响

公司在授予日采用Black-Scholes模型（B-S模型）来计算股票期权的公允价值。 根据股票期权的会计处理方法，在授予日后，不

需要对股票期权进行重新估值，即行权模式的选择不会对股票期权的定价造成影响。 股票期权选择集中行权模式不会对股票期权的

定价及会计核算造成实质影响。

九、不符合条件的股票期权处理方式

1、激励对象符合行权条件，必须在规定的行权期内行权，在第二个行权期内未行权或未全部行权的股票期权，不得转入下个行权

期，该部分股票期权自动失效，由公司注销。

2、不符合行权条件的股票期权由公司注销。

十、参与激励计划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本公告日前6个月买卖公司股票情况

公司无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作为公司激励计划之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

十一、监事会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有关规定及公司2023年度业绩达成情况，监事会认为公司

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第二个行权期的行权条件已成就，满足行权条件的激励对象的行权资格合法、有效。 因此，

监事会同意对满足行权条件的激励对象所获授的股票期权办理行权事宜。

十二、法律意见书结论性意见

北京市通商（深圳）律师事务所认为：公司本次激励计划股票期权已于2024年1月14日进入第二个行权期，《激励计划（草案）

（修订稿）》规定的本次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的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已经成就，本次行权的具体情况符合《激励计划（草案）（修订

稿）》《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公司尚需就本次行权事宜办理相关手续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十三、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2、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3、第三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2024年第一次会议决议；

4、监事会关于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核查意见；

5、北京市通商(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重庆百亚卫生用品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以及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法律意见书；

6、北京中名国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验资报告》；

7、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备查文件。

特此公告。

重庆百亚卫生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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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5月21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青岛市西海岸新区龙桥路6号办公楼12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45,609,66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2.5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秦庆平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

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11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王忠霞出席会议，部分高管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45,519,767 99.9798 1,000 0.0002 88,900 0.0200

2、议案名称：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45,519,767 99.9798 1,000 0.0002 88,900 0.0200

3、议案名称：202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45,519,767 99.9798 1,000 0.0002 88,900 0.0200

4、议案名称：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45,519,767 99.9798 1,000 0.0002 88,900 0.0200

5、议案名称：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45,596,967 99.9971 1,000 0.0002 11,700 0.0027

6、议案名称：2023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及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45,519,767 99.9798 1,000 0.0002 88,900 0.0200

7、议案名称：2023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45,519,767 99.9798 1,000 0.0002 88,900 0.0200

8、议案名称：关于董事、监事2023年度薪酬执行情况及2024年薪酬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45,596,967 99.9971 1,000 0.0002 11,700 0.0027

9、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45,500,267 99.9754 20,500 0.0046 88,900 0.0200

10、 议案名称：2024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45,596,967 99.9971 1,000 0.0002 11,700 0.0027

11、 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预计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45,425,467 99.9587 172,500 0.0387 11,700 0.0026

12、 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44,082,575 99.6573 1,515,392 0.3401 11,700 0.0026

13、 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继续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45,596,967 99.9971 1,000 0.0002 11,700 0.0027

14、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开展远期结售汇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45,596,967 99.9971 1,000 0.0002 11,700 0.0027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

股东

404,409,74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

股东

16,545,0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

股东

24,642,223 99.9484 1,000 0.0040 11,700 0.0476

其中: 市值50万以

下普通股股东

3,468,275 99.6351 1,000 0.0287 11,700 0.3362

市值50万以上普通

股股东

21,173,94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17,974,

720

99.9294 1,000 0.0056 11,700 0.0650

6

2023年度内部控制自我

评价报告及内部控制审

计报告

17,897,

520

99.5002 1,000 0.0055 88,900 0.4943

7

2023年度募集资金存放

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

报告

17,897,

520

99.5002 1,000 0.0055 88,900 0.4943

8

关于董事、 监事2023年

度薪酬执行情况及2024

年薪酬计划的议案

17,974,

720

99.9294 1,000 0.0056 11,700 0.0650

9

关于续聘公司2024年度

审计机构的议案

17,878,

020

99.3917 20,500 0.1139 88,900 0.4944

11

关于2024年度预计向银

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

议案

17,803,

220

98.9759 172,500 0.9590 11,700 0.0651

12

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

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16,460,

328

91.5102

1,515,

392

8.4247 11,700 0.0651

13

关于2024年继续开展期

货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17,974,

720

99.9294 1,000 0.0056 11,700 0.0650

14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开展

远期结售汇业务的议案

17,974,

720

99.9294 1,000 0.0056 11,700 0.065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第5、6、7、8、9、11、12、13、14项议案为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律师：郭克军、刘宜矗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

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金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22日

● 上网公告文件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金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金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1636� � � � � � �证券简称：旗滨集团 公告编号：2024-050

可转债代码：113047� � �可转债简称：旗滨转债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旗滨转债” 可选择回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回售价格：100.13元人民币/张（含当期利息）

● 回售期：2024年5月29日至2024年6月4日

● 回售资金发放日：2024年6月7日

● 回售期内“旗滨转债”停止转股

● 证券停复牌情况：适用

因回售期间“旗滨转债”停止转股,本公司的相关证券停复牌情况如下：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停复牌类型 停牌起始日

停牌期

间

停牌终止日 复牌日

113047 旗滨转债 可转债转股停牌 2024/5/29 2024/6/4 2024/6/5

● 本次回售不具有强制性

● 风险提示：投资者选择回售等同于以100.13元/张（含当期利息）卖出持有的“旗滨转债” 。 截至目前，“旗滨转债” 的收盘价

格高于本次回售价格，投资者选择回售可能会带来损失，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一、回售条款

（一）附加回售条款

根据《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的规定，“旗滨转债” 附

加回售条款具体如下：在本可转债存续期间内，若公司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情况与公司在募集说明

书中的承诺情况相比出现重大变化，根据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被视作改变募集资金用途或被中国证监会认定为改变募集资金用途

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享有一次回售的权利。 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有权将其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全部或部分按债券面值加

上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回售给公司。 持有人在附加回售条件满足后，可以在公司公告后的附加回售申报期内进行回售，该次附加回售

申报期内不实施回售的，不应再行使附加回售权。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持有的将赎回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

（二）回售价格

根据上述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方法，“旗滨转债”第四年（2024年4月9日至2025年4月8日）的票面利率1.0%，本次回售当期应计

利息的计算天数为49天（2024年4月9日至2024年5月28日），利息为100*1.0%*49/365=0.13元/张，即回售价格为100.13元/张。

二、本次可转债回售的有关事项

（一）回售事项的提示

“旗滨转债” 持有人可回售部分或全部未转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旗滨转债” 持有人有权选择是否进行回售，本次回售不具有强

制性。

（二）回售申报程序

本次回售的转债代码为“113047” ，转债简称为“旗滨转债” 。 行使回售权的可转债持有人应在回售申报期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

所交易系统进行回售申报，方向为卖出，回售申报经确认后不能撤销。

如果申报当日未能申报成功，可于次日继续申报（限申报期内）。

（三）回售申报期：2024年5月29日至2024年6月4日。

（四）回售价格：100.13元人民币/张（含当期利息）。

（五）回售款项的支付方法

本公司将按前款规定的价格买回要求回售的“旗滨转债” ，按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的有关业务规则，回

售资金的发放日为2024年6月7日。

回售期满后，公司将公告本次回售结果和本次回售对公司的影响。

三、回售期间的交易

“旗滨转债” 在回售期间将继续交易，但停止转股。在同一交易日内，若“旗滨转债” 持有人同时发出转债卖出指令和回售指令，系

统将优先处理卖出指令。

回售期内，如回售导致可转换公司债券流通面值总额少于3,000万元人民币，可转债仍将继续交易，待回售期结束后，本公司将披

露相关公告，在公告三个交易日后“旗滨转债”将停止交易。

四、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证券事务办公室

联系人：文俊宇

联系电话：0755-86353588

特此公告。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601636� � � � � �证券简称：旗滨集团 公告编号：2024-048

可转债代码：113047� � �可转债简称：旗滨转债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05月21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办公总部会议室（深圳市南山区桃源街道龙珠四路2号方大城T1栋31楼）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170,193,27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3.606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是公司董事会，公司董事长张柏忠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其中部分董事通过视频方式出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其中部分监事通过视频方式出席会议；

3、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公司高管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69,617,774 99.9508 475,100 0.0406 100,400 0.0086

2、议案名称：关于《独立董事2023年度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69,549,474 99.9449 543,400 0.0464 100,400 0.0087

3、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69,587,474 99.9482 505,400 0.0431 100,400 0.0087

4、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69,793,124 99.9658 400,150 0.0342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55,287,624 99.9314 731,150 0.0632 61,500 0.0054

6.00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3年度薪酬的议案

6.01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张柏忠先生2023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63,400,624 99.9319 731,150 0.0628 61,500 0.0053

6.02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凌根略先生2023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69,344,524 99.9274 787,250 0.0672 61,500 0.0054

6.03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张国明先生2023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65,594,524 99.9272 787,250 0.0674 61,500 0.0054

6.04议案名称：关于确认杨立君先生2023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69,344,524 99.9274 787,250 0.0672 61,500 0.0054

6.05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左川先生2023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69,344,524 99.9274 787,250 0.0672 61,500 0.0054

6.06议案名称：关于确认郜卓先生2023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69,344,524 99.9274 787,250 0.0672 61,500 0.0054

6.07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包新民先生2023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69,344,524 99.9274 787,250 0.0672 61,500 0.0054

6.08议案名称：关于确认胡家斌先生2023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69,344,524 99.9274 787,250 0.0672 61,500 0.0054

6.09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姚培武先生2023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67,344,524 99.9273 787,250 0.0673 61,500 0.0054

6.10议案名称：关于确认侯英兰女士2023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69,344,524 99.9274 787,250 0.0672 61,500 0.0054

7、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69,587,424 99.9482 505,450 0.0431 100,400 0.0087

8、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公司及子公司续贷和新增银行借款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69,506,483 99.9413 686,790 0.0586 1 0.0001

9、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公司及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68,840,811 99.8844 1,352,412 0.1155 51 0.0001

10、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69,536,924 99.9439 555,900 0.0475 100,450 0.0086

11、议案名称：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和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并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69,687,824 99.9568 505,450 0.0432 0 0.0000

12、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69,587,424 99.9482 505,400 0.0431 100,450 0.0087

13.00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监事2023年度薪酬的议案

13.01议案名称：关于确认郑钢先生2023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69,094,524 99.9274 787,250 0.0672 61,500 0.0054

13.02议案名称：关于确认王立勇先生2023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69,206,524 99.9274 787,250 0.0672 61,500 0.0054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东 1,112,413,101 100 0 0 0 0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27,582,700 100 0 0 0 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29,797,323 98.6749 400,150 1.3251 0 0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通股股东 12,805,523 99.2370 98,450 0.7630 0 0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东 31,082,200 99.0386 301,700 0.9614 0 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关于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的议案

43,267,023 99.08364 400,150 0.916363 0 0

5

关于修订公司第五届董事

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42,874,523 98.18479 731,150 1.67437 61,500 0.140838

6.01

关于确认张柏忠先生2023

年度薪酬的议案

42,874,523 98.18479 731,150 1.67437 61,500 0.140838

6.02

关于确认凌根略先生2023

年度薪酬的议案

42,818,423 98.05632 787,250 1.802842 61,500 0.140838

6.03

关于确认张国明先生2023

年度薪酬的议案

42,818,423 98.05632 787,250 1.802842 61,500 0.140838

6.04

关于确认杨立君先生2023

年度薪酬的议案

42,818,423 98.05632 787,250 1.802842 61,500 0.140838

6.05

关于确认左川先生2023年

度薪酬的议案

42,818,423 98.05632 787,250 1.802842 61,500 0.140838

6.06

关于确认郜卓先生2023年

度薪酬的议案

42,818,423 98.05632 787,250 1.802842 61,500 0.140838

6.07

关于确认包新民先生2023

年度薪酬的议案

42,818,423 98.05632 787,250 1.802842 61,500 0.140838

6.08

关于确认胡家斌先生2023

年度薪酬的议案

42,818,423 98.05632 787,250 1.802842 61,500 0.140838

6.09

关于确认姚培武先生2023

年度薪酬的议案

40,818,423 93.47622 787,250 1.889377 61,500 0.147598

6.10

关于确认侯英兰女士2023

年度薪酬的议案

42,818,423 98.05632 787,250 1.802842 61,500 0.140838

7

关于《2023年年度报告全

文及摘要》的议案

43,061,323 98.61257 505,450 1.157506 100,400 0.229921

9

关于2024年度公司及子公

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

案

42,314,710 96.90279

1,352,

412

3.097091 51 0.000117

10

关于续聘2024年度审计机

构的议案

43,010,823 98.49693 555,900 1.273039 100,450 0.230036

11

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结项和变更部分募集资

金用途并永久补充流动资

金的议案

43,161,723 98.84249 505,450 1.157506 0 0

13.01

关于确认郑钢先生2023年

度薪酬的议案

42,818,423 98.05632 787,250 1.802842 61,500 0.140838

13.02

关于确认王立勇先生2023

年度薪酬的议案

42,818,423 98.05632 787,250 1.802842 61,500 0.140838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9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

二以上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5、6.01、6.02、6.03、6.09、6.10、13.01、13.02涉及的关联股东张柏忠、凌根略、张国明、吴贵东、姚培武、

侯英兰、郑钢、王立勇以及与上述股东有关联关系的股东已对应分别予以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

律师：卢旺盛、董宇恒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以及《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会议所做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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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旗滨转债” 2024年第一次债券

持有人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根据《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及《株洲旗滨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以下简称“《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的规定，债券持有人会议作出的决议，须经出

席会议的二分之一以上有表决权的债券持有人或债券持有人代理人同意方为有效。

● 根据《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相关规定，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自表决通过之日起生效，但其中需经有权机构批准的，经有权

机构批准后方能生效。 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募集说明书》和本规则的规定，经表决通过的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对本期可转债全体债

券持有人（包括未参加会议或明示不同意见的债券持有人）具有法律约束力。

● 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无否决、修改、增加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旗滨转债” 2024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 ）于2024年

5月21日（星期二）下午15:00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出席本次会议的有表决权的债券持有人及代理人共26人，代表

有表决权的“旗滨转债”债券数量为1,442,490张，占债权登记日本期未偿还“旗滨转债”债券总数14,985,030张的9.6262%。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张柏忠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列

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募集说明书》和《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

效。

二、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和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并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票1,442,490张，占出席本次会议债券持有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债券总数的100.00%；反对票0张，占出席本次会

议债券持有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债券总数的0.00%；弃权票0张，占出席本次会议债券持有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债券总数的0.00%。

上述议案经出席会议的二分之一以上有表决权的债券持有人同意并通过。 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4月25日在《上海证

券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和变更部分募集资金

用途并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9）。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见证律师事务所：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卢旺盛、董宇欣。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对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旗滨转

债” 2024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可转换公司债券管理办法》和《募集说明书》《债券持有人会

议规则》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旗滨转债” 2024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

（二）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旗滨转债"2024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四年五月二十二日


